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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考试是对社会自学者进行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

家考试。自学考试制度继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并与现

代教育相结合，创造了以国家考试为主导、以个人自学为基

础、辅之以社会助学或自学辅导的教育形式，是中国社会主

义教育事业的一项创举。 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创立

于1981年。八十年代初，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步伐加快，社会

需要大批专门人才，群众要求学习的愿望十分很强烈，己有

的高等教育形式都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在小平同志提出的

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教育部着手组织研究建立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制度。1980年10月北京市政府作出“关于建立高等教

育自学考核制度的决定”。1981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下发

了教育部制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并决定在

北京、上海、天津三市试行。以后参加试点的省逐年增加，

到1985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开展了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的试点。1988年3月3日，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总结了各地

的经验，报国务院批准颁布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

》，对自学考试制度的性质、任务、地位、机构、开考专业

、考试办法、毕业生使用等，以国家行政立法的形式作出了

明确规定，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走上了法制化

的轨道。目前，自学考试已遍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军队系统和港、澳、台地区，事业不断发展，报考人

数逐年增多。截止1999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报名参加自学考



试的考生达9048万多人次，本、专科毕业生244．22万人（其

中本科毕业生16．49万人，专科毕业生227．72万人），中专

毕业生39万多人，1999年上半年的报考人数达到645万人。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以其严格的质量和良好的声誉得到了社会的

普遍关注，影响波及海外，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开放的高

等教育形式。1999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

教育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制度，经考试合格的，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

证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性质

，以及它在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任务、对

象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为主的高等教育

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

教育形式。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任务是通过国家考试促进广

泛的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活动，推进在职专业教育和大学后

继续教育，造就和选拔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提高全民族的

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性别、年龄、民族、种族和已

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均可依照国务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

行条例》的规定参加自学考试。 组织管理 1．中央机构 △全

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简称“全国考委”）：是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的领导机构，在教育部领导下，

负责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全国考委由国务院教育、

计划、财政、劳动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军队和有关人民团体

的负责人，部分高等学校的校（院）长、专家、学者组成。 

△教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是教育部设立的自学考试

工作管理机构，该机构同时作为全国考委的日常办事机构。



目前教育部自考办设立的内部处（室）包括：自考综合处、

自考文科处、省级命题指导办公室、自考理科处、自考助学

指导处及考务与监察处、教材与出版处、科研处、信息统计

处等相关（室）。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委员会：全国考

委根据工作需要设立若干专业委员会或专家小组，负责拟订

专业考试计划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参与编写和推荐适合自

学的高等教育教材，对本专业考试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质量

评估。各专业委员会或专家小组由本专业水平较高的专家学

者组成。 △全国教育考试暨自学考试研究委员会：由国内有

关教育行政、教育学、教育测量学、教育统计学、考试管理

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是自学考试政策、业务研究的咨

询机构。 2．地方机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

设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和上一

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设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管理自学考试日常工作

。 3．主考学校 由省考委遴选专业师资力量较强的全日制普

通高等学校担任。主考学校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上接受

省考委的领导，参与命题和评卷，负责有关实践性学习环节

的考核，在毕业证书上副署。北京大学等315所全日制普通高

等学校承担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主考学校的任务。 4．委托

开考 委托开考由国务院有关部委根据行业部门对专门人才的

需要，向全国考委提出委托开考申请，由全国考委协调地方

考试机构进行考试。自1985年以来，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指导委员会根据国务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的有

关规定和要求，接受国家财政部、统计局、司法部等19个国

务院部委的委托，开考了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32个专科、本



科和中专专业，为行业部门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 5．解放

军自学考试 1996年，经全国考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成立

了全军自学考试委员会，负责军队自学考试工作，开设了军

需管理、军械管理、航空工程机务维修、军事高科技应用与

管理等专科和本科专业。 考试标准、开考专业 自学考试开考

专业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才需求的科学预测

和开考条件的实际可能设置。各学历层次的要求在总体上与

普通高等教育同学历层次的水平相一致。 专业考试计划作为

国家学历考试的“总体设计蓝图”由各专业委员会按照严格

的组织程序论证，确定开考专业的指导思想、培养目标、基

本要求、学历层次、规格、课程设置、课程学分数、实践环

节考核要求，推荐教材和参考书目。专业考试计划是实施国

家考试的标准性、法规性文件，是个人制定自学计划、助学

单位制定辅导计划的主要依据。 1998年调整后的《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专业目录》共分哲学、经济管理、法学、社会学、

政治学、公安学、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

新闻学、艺术、历史学、理学、矿业、机械、电工电子与信

息、土建、化工、轻工、纺织、食品、交通、运输、农科、

医药和军事等23类，共有专业224个，其中专科专业141个，

独立本科段专业61个，专本衔接的本科专业22个。 自学、社

会助学 参加自学考试的自考生主要方式是自学，根据需要和

可能，自考生还可以选择面授、函授、广播、电视、音像等

方式接受指导和帮助。 助学活动得到政府和考试机构的鼓励

和支持。各类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举办

的社会助学活动遍及全国各地，受到自考生的欢迎。助学活

动对于帮助自考生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完成教育过程，达到



培养目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自学和社会助学的基本内容是

考试机构颁发的课程考试大纲，指定、推荐的教材和参考书

。高等院校、出版机构、社会助学组织针对自学者的实际，

还编写了习题、练习和用于实践环节训练的录像。 全国考办

已制订了数百门课程考试大纲，组织编写了数百种教材。全

国20多家出版社为自学考试提供教材、辅导资料的出版服务

。全国考办自考答疑网已正式开通，将利用Internet为考生提

供考试、自学辅导和就业等服务。一个用多种形式为自考生

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体系正在形成中。 考试、证书 自学考试每

年两次在全国考委规定的同一时间进行考试。报考人员可在

当地开考专业范围内自愿选择专业报名参考。 自学考试采用

施考分科、学分累计的方式逐步完成学业。按照专业考试计

划的要求，分课程进行考试，课程考试合格者发单科合格证

并按规定计算学分。不及格者可参加下一次该课程的考试。

考完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并取得合格成绩，完成毕

业论文或其他教学实践任务，思想品德鉴定合格者准予毕业

取得相应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学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

业证书有：中专毕业证书、专科毕业证书、本科毕业证书。

同时设有单科合格证书和专业证书。符合学位条件的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人员，由有学位授予权的主考学校依照

有关规定，授予学士学位。 考试管理 经过19年的实践，自学

考试已建立起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考试

组织严密规范，考试纪律严格，坚持考试标准，实行教考分

离，确保了毕业生的质量。近年自学考试在考试科学化、标

准化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于考生报名

、考场编排、阅卷评分、统计分析、考务考籍等考试管理各



个环节。教育测量理论指导全国统一命题和题库建设工作，

省级命题、区域命题工作在全国考委规范下实行统一质量标

准，人才选拔更加准确，自学考试的教育功能得到充分的发

挥。 改革发展 近年自学考试的服务范围不断扩大，为了适应

社会的需要，积极推动非学历证书的社会考试。先后开设了

计算机等级考试、公共英语等级考试及接受部分部门行业委

托的职业资格证书考试；根据全国考委的部署，各地积极推

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面向农村发展，为当地培养了大批留得

住、用得上的应用型人才，打通了高等教育面向农村的渠道

，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除了承担传统的自学考试外，还承

担了对民办高校的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认定考试和广播电视大

学“注册视听生”必修课程的考试。实践证明，作为我国高

等教育的一项基本制度，自学考试己成为落实《宪法》关于

“鼓励自学成才”、落实《教育法》关于公民“依法享有平

等的受教育机会”等条款的有力措施，成为终身教育的有效

途径，成为引导民办高校办学并评价其学生学业水平、颁发

学习证书的国家教育考试。 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和国家改革

发展的步伐，自学考试将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扩大服务面向，为我

国教育的发展再创辉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